
论担保物权的独立请求权及其行使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8_AE_BA_

E6_8B_85_E4_BF_9D_E7_c122_483438.htm 一、担保物权请求

权问题的提出 担保物权是指于债务人或第三人所有的物或权

利所设定，以确保债权之实现的限定物权。其主要有抵押权

、质权、留置权、法定优先权等。担保物权具有巨大的社会

作用：一是以确实优先支配担保物之交换价值为内容，以确

保债务之清偿为目的；二系作为社会融资之重要手段，促进

社会经济。担保物权已成为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之根本性

制度，如何行使担保物权将直接涉及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以及

社会经济之基础。在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时，债权人向债务

人行使担保物权，这殊无疑义。但在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时

，债权人是否可直接向担保人独立主张实行担保物权？抑或

必须同时向主债务人、担保人主张担保物权？此涉及债权人

担保物权请求权的行使与实现、诉讼安全、诉讼成本以及诉

讼模式等重大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

释》）第128条第1款规定：“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担

保物权时，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该款明确规定债务人与担保人的诉讼地位，即债务人、担保

人必须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排除了担保物权人单独行使

担保物权的可能性。在《〈担保法〉解释》施行中，对该规

定的合理性不无疑问，甚值我们进行检讨。本文试从担保物

权的请求权结合具体的司法实践予以阐述。二、债权人请求

行使担保物权的实证分析 债权人向法院主张担保物权的案件



，主债务人是否应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在《〈担保法〉

解释》施行前，司法实践做法不一，有肯定说、否定说。《

〈担保法〉解释》第128条规定“债务人和担保人应当作为共

同被告参加诉讼”，明确了主债务人与担保人的诉讼地位，

为大量的担保物权诉讼案件作出明确的指引规范。司法解释

之所以选择共同被告的这样的诉讼模式，是出于诉讼安全的

考虑。认为仅有担保人而无债务人的案件，查明事实可能有

困难，因为债务人是真实负债人，而担保人只是从属于主债

的物上负债人。① 应该说司法解释考虑到担保物权诉讼案件

的诉讼安全，将主债务人与担保人明定为共同被告，有利于

查明担保的主债务范围、履行情况，对防止损害担保人利益

以及防止错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担保法〉解释》

第128条规定为强制性规范，在债权人主张行使担保物权时，

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必须为共同诉讼人。即使债权人仅起诉担

保人，人民法院也需要追加债务人为共同诉讼人。我们认为

，该条规定具有违权之嫌，完全没有考虑到当事人的意思自

治。在债权人行使担保物权时，司法解释一律将主债务人、

担保人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其合理性甚值得商榷。因

为在债权人向法院主张行使担保物权时，所确立相关的诉讼

模式，除应考虑诉讼安全外，尚应考虑担保物权的性质、内

容、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便利，应考虑与既有的法律规定协调

等问题。 首先，担保物权的请求权具有独立性，得独立于债

务人意思或行为而直接行使。在此我们应正确认识担保物权

的从属性与独立性关系。担保物权具有从属性，需从属于债

权而存在，其成立以债权成立为前提，并因债权之移转而移

转、因债权之消灭而消灭。不过担保物权的从属性主要是针



对担保物权不能与债权相分离而交易流通而言，并非针对债

权人行使担保物权而言。同时，担保物权亦具有独立性。近

现代担保制度已向投资担保之趋势发展，此种担保之目的乃

在确保资本之收回，故完全系建立在以支配标的物之交换价

值为中心之构造上，担保物权与债权因而分离，并将担保物

权纯化为价值权，使其得与用益物权同，亦具有独立性。担

保物权的独立性体现在权利行使的请求权上，债权人得在满

足法定条件下，可以直接向担保人主张支配担保物的交换价

值。这种担保物权请求权的独立性随着主债务存续期间推延

而加强，在主债务已届满履行期时凸现出来，由原来的受限

制的从权利，变成可以独立主张的权利，由从属于债权到与

债权并重。 债权人提起行使担保物权诉讼乃基于其对担保物

交换价值的直接支配效力。“担保债权未受清偿时，抵押权

人或其他担保物权人，即得对其所支配之交换价值，行使价

值权，将其变为一定之价值（通常即为金钱），使债权获得

优先受偿，殊无待于债务人意思或行为之介入，故自系直接

对物实现权利之内容，此乃一对物之关系。”《〈担保法〉

解释》第128条规定主债务人、担保人在债权人请求行使担保

物权应当为共同被告，与担保物权性质、内容的内在要求不

相符。 其次，我国既有立法上并没有将主债务人为共同诉讼

人作为行使担保物权的前置条件或必经程序。以担保物权的

典型形态抵押权的行使为例，我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规

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偿的⋯⋯抵押权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法律规定了债权人主张行使抵押

权的要件：1、须要有债权、抵押权存在；2、须债务人的债

务履行期已届满，凡债务履行期未届满且抵押人没有危害抵



押权的行为存在，不能提前实行抵押权；3、债权人的债权未

能得债务人的及时清偿。在满足上述三个要件时，债权人可

以请求行使抵押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其他担保物权的行使

归于同一法理。债权人在其到期债权未受清偿时，向法院请

求行使权利时有三种选择：可以对主债务人、担保人提起诉

讼，同时向主债务人主张行使债权、向担保人主张行使担保

物权；可以单独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请求行使债权；也应

可以单独向担保人提起诉讼，请求行使担保物权。 再次，将

主债务人、担保人规定为行使担保物权诉讼中的共同诉讼人

与我国《民诉法》立法规定和诉讼当事人理论不相协调。债

权人请求行使担保物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债权人请求行

使的是担保物权，而非请求行使债权，也就是说不是向主债

务人请求履行债务，法院也不得在没有债权人诉请下裁判主

债务人承担给付义务。主债务人与担保人之间不存在共同诉

讼标的或同一种类诉讼标的。此时将主债务人追加作为共同

被告参加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当事人理论相冲突，即产生没

有原告诉讼请求，不用承担责任，不受裁判约束的被告，其

诉讼地位更类似第三人、证人或案外人。 最后，债权人向法

院请求行使担保物权，存在通过诉讼程序和非诉程序两种模

式。学者认为担保物权的实现，债权人原则上可以直接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担保物。① 在我国台湾地区，债权人向法院请

求实行担保物权也是通过非诉程序模式处理的。非诉程序减

少了抵押权人诉讼上的负担，也免除了抵押人诉讼上的支出

，是比较先进的权利行使程序。虽然在我国，债权人向法院

请求行使担保物权主要通过诉讼程序实现，但不排除债权人

可以通过非诉程序实现。如在非诉程序，自不存在将主债务



人追加为共同被告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在债权人向法院

主张行使担保物权时，是否将主债务人、担保人作为共同被

告参加诉讼，应根据具体情形而定。 1、当债权人已对主债

务人提起行使债权诉讼，担保人所担保的主债务已经法院裁

判确定或者主债务在强制执行未果时，债权人主张行使担保

物权。此时不存在危害诉讼安全问题，将主债务人追加为共

同被告，完全无必要。相反使主债务人在同一债务中两次或

多次作为被告，一事两诉或重复诉讼，产生不必要诉累。 2

、担保的主债务明确，但已过诉讼时效，债权人对其债权已

丧失胜诉权，债权人只能向担保物权主张担保物权受偿其债

权。追加主债务人作被告参加诉讼无实际意义，债权人更愿

意单独对担保人主张担保物权。 3、债权人在其债权未受偿

，但主债务人已注销、破产时，主债务人作为民事主体已消

灭，更不可能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当然可以向单

独向担保人主张行使担保物权。有意见认为，根据《〈担保

法〉解释》第128条规定的推理，在债务人注销后，应将其债

权债务承接主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但如我们将债务承

接体一一追加为共同诉讼人，则必然导致诉讼程序更加繁琐

、诉讼时间持日旷久，甚至造成诉讼中止，诉讼成本极大；

并且不符合行使担保物权的要件，不利于债权人行使担保物

权优先受偿其债权。 4、在担保人进入破产程序时，债权人

的担保物权成为别除权，债权人当然可向担保人破产清算组

和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主张行使其担保物权。此时债权人行

使担保物权在破产程序中，不可能追加主债务人作为共同被

告。三、对债权人请求行使担保物权的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

《〈担保法〉解释》第128条所确立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为共同



被告的诉讼模式过于保守、落后，不符合现代担保物权请求

权的法理，不适合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快速流转之需要，增加

了不必要环节，妨碍担保物权人的独立请求权的行使，拖延

担保物权实现的过程与时间，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

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对此，亲历该司法解释制订的一些学

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诉讼模式相对落后，基本上排除

了担保物权人单独行使担保物权的可能性，增加了当事人诉

讼上的负累。” 我们认为，确立诉讼当事人地位和诉讼模式

时应考虑方便权利人行使权利原则、维持诉讼安全原则以及

诉讼经济原则，合理均衡有关利益。所以，我们主张对债权

人请求行使担保物权的当事人诉讼地位作出合理规定，确立

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先进的担保物权请求权制度。

以债权人得直接向担保人请求行使担保物权为一般原则 ，以

债务人和担保人作为共同诉讼人为例外；并且主债务人的诉

讼地位应根据具体情形而定，其可作共同被告，也可作为第

三人、证人出庭参加诉讼。在担保的主债务性质、范围及履

行事实已清楚的情况下，绝无必要追加主债务人为共同被告

参加诉讼，债权人当然可以直接向担保人主张担保物权；在

担保的主债务性质、范围及履行情况不明，存在争议时，可

由担保人申请主债务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也可以通知主债

务人参加诉讼。主要理由有：1、担保人对主债务范围及履行

事实享有抗辩权利，担保人应对其抗辩事项负举证责任，其

可以向主债务人就主债务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因为担保人提

供物的担保，完全是出于为主债务人的利益；并且担保人在

债权人实现担保物权后，担保人有权向主债务人追偿，故主

债务人对担保人的抗辩自然乐于协助，能予以积极配合。2、



当担保人未能从主债务人处取得有关主债务范围及履行的有

利证据时，可以申请追加主债务人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3

、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为维护诉讼安全，如觉得确有必

要时也可以依职权通知主债务人参加诉讼。这样既便利债权

人行使担保物权，又能确保诉讼安全，同时又能免却有关诉

累，达到均衡各方面利益的良好效果。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

建议对《〈担保法〉解释》第128条作如下重大修订，为我国

债权人请求行使担保物权立法提供参考：债权人在其债权已

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担保

物权；担保人对担保债务范围及履行等事实有异议者，可以

申请追加主债务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通知

主债务人参加诉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